
 

                   

  
 

台灣參展商重要通知函 
 
 

受文者：SOLARCON China/SEMICON/FPD 2013 台灣參展商 
 
主 旨：SOLARCON China/SEMICON/FPD 2013 台灣參展商展品預審事宜。 
 
說 明： 

一、 根據中國人民共和國商務部有關展覽會的管理辦法之一，任何台灣參展

商，如參加在中國大陸舉辦的展覽活動，其展品內容必須經過主辦方預

審，并報上海市商務委員會預先備案方能展出。 
 
二、 展品預審清單如下，請各參展商按標注的日期和要求，提交資料。 
 
1. 于2013年1月11日前通過電子郵件或傳真提交展品清單一份（List of 

exhibits）: 清單除展示產品的名稱、尺寸及數量外，亦包含型錄，禮品及海報

的數量。 
 
2. 于2013年1月11日前，將以下資料郵寄至SEMI台灣辦公室： 

(1) 展品資料及公司型錄一份（Sample of flyers, if any） 

(2) 現場張貼之海報一份（Sample of posters, if any） 

(3) 現場發放的禮品一份（Sample of gifts, if any） 

郵寄地址: 王雁玲 小姐/ SEMI Taiwan 

    地址：新竹縣302-65竹北市台元一街1號11樓之2 (O棟)  
 
3．注意事項： 

所有展出展品均不可有ROC字樣及其它可能引發政治話題之文字或圖片，上列

預審物品請務必儘速寄達本會，以利預審作業順利。 
 
三．為協助展品預審的順利進行，如貴公司在中國大陸地區設有聯絡處，請一

併提供，以供必要時聯絡之用。 
 
四．參展商之展品如未經審批，將無法在展覽中展出，如參展商不能于規定期

限或對繳交資料有任何疑問，請速洽。 
         

 
SEMI Taiwa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王雁玲  小姐 (Ms. Linda Wang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Tel: 886.3.560.1777 ext. 306                 
Fax: 886.3.560.155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Email: lwang@semi.org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北京三达经济技术合作开发中心 

焦梦虹 小姐 

Tel:  86-10-68715396 
Fax:  86-10-68489406 
Email: san-da@263.net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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